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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問 題 編 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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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18 規 劃 署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規 劃 署 署 長  

局 長 ：  發 展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規 劃 署 預 期 在 2008-09 年 度 會 淨 增 加 13 個 常 額 職 位。請 說 明 有 關 職 位 的 職 級、職
務 及 開 設 原 因 。  

提 問 人 ：  田 北 俊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2008 -09 年 度 ， 規 劃 署 會 淨 增 加 13 個 職 位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開 設 ／ 刪 減 的 職 位  職 位 數 目  
( i )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 1  
( i i ) 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助 理 城 市 規 劃 師  2  
( i i i )  測 量 主 任 ／ 見 習 測 量 主 任 (規 劃 )  1  
( iv )  系 統 經 理  1  
(v )  一 級 系 統 分 析 ／ 程 序 編 製 主 任  2  
(v i )  二 級 系 統 分 析 ／ 程 序 編 製 主 任  3  
(v i i )  技 術 主 任 ／ 見 習 技 術 主 任 (製 圖 )  1  
(v i i i )  一 級 法 定 語 文 主 任  4  
( ix ) 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 - 2  
  13  

我 們 有 需 要 增 設 新 職 位 ( i)至 (i i i )， 以 協 助 檢 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和 發 展 用 地 的 發 展
參 數 。 根 據 2007-08 年 度 施 政 報 告 的 施 政 綱 領 “ 優 質 城 市  優 質 生 活 ＂ 所 載 的 新
措 施，為 了 改 善 居 住 環 境，我 們 需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，並 在 有 充 分 理 據 的 情 況 下 ，
在 所 有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加 入 清 晰 的 地 積 比 率、覆 蓋 率 及 ／ 或 建 築 物 高 度 的 發 展 限
制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會 開 設 上 述 有 時 限 的 職 位 ， 為 期 五 年 ， 以 加 快 推 展 有 關 工 作 。  

至 於 增 設 職 位 ( iv)至 (vii i)，則 是 為 了 取 代 本 署 內 11 個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崗 位，這 些 崗
位 均 有 長 遠 運 作 需 要 ， 負 責 落 實 推 展 科 技 發 展 的 措 施 、 為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提 供 程 序
編 製 和 技 術 支 援 ， 管 理 與 資 訊 科 技 有 關 的 計 劃 ， 以 及 為 本 署 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執
行 翻 譯 工 作 。  

姓 名 ：  伍 謝 淑 瑩  

職 銜 ：  規 劃 署 署 長  

日 期 ：  19.3.2008 
 


